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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检查工作实施方案

为贯彻落实教育部和省委、省政府关于安全工作的有关要求，进一步推动全省教育系统安全专项整治三年行动深入开展，确保全省高校安全稳定，以优异成绩迎接建党 100 周年，根据《省教育厅关于集中开展“创平安迎七一”全省高校安全大检查的通知》（苏教安函〔2021〕4 号 ）及有关文件要求，我校决定5月1日—6月30日在全校开展“创平安迎七一”为期两个月的安全大检查。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总书记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深入排查整治校园安全隐患，有效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 险，坚决遏制各类安全事故，牢牢守住安全稳定底线，努力提升 全省高校高质量平安校园建设水平。 
二、组织领导
   为确保检查工作的有序开展，我校成立学校“创平安迎七一”安全检查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安全检查工作的具体落实，成员名单如下：

组  长：黄秀琴
成  员：李  震、沈艾武、刘久军、于  扬、吴洪祥、
张相学、陈维维、李  伟、崔  伟
各二级学院、各单位党政负责人为本单位的安全检查工作负责人，负责落实本单位的各项安全检查工作。
三、检查内容
根据文件要求，本次学校安全大检查内容包括学校安全责任体系建设、校园安防 设施建设、安全教育培训以及消防、交通、治安、食品卫生、实验室和危化品等方面（详见检查内容）。 
四、实施时间 
本次安全检查工作分四个阶段进行。
（一）安排部署和宣传组织阶段（4月30日—5月7日）
各单位结合实际，研究制定各单位开展安全检查工作实施方案，成立领导小组，召开专题会议，制定工作方案，明确检查的范围、内容和要求；组织本单位的安全责任人或安全管理人员进行培训，明确工作方法、要求以及相关责任。同时，利用多种宣传媒体和形式，广泛进行宣传，为安全检查工作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和工作环境。
（二）自查整改阶段（5月8日—5月11日）
各单位在深入分析基础上，结合已制定的安全检查工作方案，认真开展自查，即查即改，针对可能导致重特大事故的安全隐患，要制订相应的整治措施和防控应急预案，一时难以治理的要列入计划，落实工作职责，限期整改，分阶段、分层次逐步落实各项整治措施。学校各单位要对安全检查工作进行自查总结，形成安全隐患整改报告。
（三）督促检查阶段（5月12日—5月24日）
学校检查组将对各单位采取普通检查、重点抽查、跟踪检查等方式组织督查，重点检查安全责任落实情况、隐患排查治理工作到位情况、存在的问题和应急措施制定情况。对查出的问题要及时制定时效性和针对性强的措施，责任落实到人，限期彻底整改。对检查中发现单位在自查整改中不履行职责、弄虚作假、敷衍了事和拒绝整改的，严格依法依纪、追究责任。各单位要认真总结本次安全检查工作开展情况，并将总结报告于5月25日前报送学校保卫处。
（四）复查总结阶段（5月25日—6月30日）
为进一步巩固安全检查工作成效，各单位要开展安全检查复查工作，进行查漏补缺，对督促检查中发现的工作不深入、治理不彻底的突出问题及时整改，并对自查和督查过程中查出的重大隐患问题治理是否到位进行复查验收，进而确保专项整治工作取得实效。
五、有关要求 
（一）提高认识，强化领导。各单位要充分认识“创平安迎七一”安全工作大检查的重要性、紧迫性，加强组织领导，成立领导机构，结合本单位实际制定实施方案，迅速组织开展本单位安全工作大检查，做到全覆盖零死角，确保查深、查准、查实。 
（二）注重宣传，务求实效。牢固树立“抓安全就是讲政治，保平安就是做贡献”的思想观念，要充分利用各种媒体手段，采取多种方式，对安全检查及整治工作进行广泛宣传，积极争取师生、家长、社会的支持和监督，共同推进校园安全检查工作，要坚持问题导向，紧盯薄弱环节，深入排查整治，着力抓好整改，确保工作实效。 
（三）精准施策，深化整改。深刻把握新发展阶段学校安全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新要求，对于在自查中发现的问题找准着力点，周密部署，立行立改、持续整改，不断提升平安校园建设水平，为迎接建党100周年营造良好的环境。 

联系人 ：王翼凡， 电话：025-86178118 ，邮箱 ：455768773@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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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校园安全大检查重点内容 
校园安全大检查重点内容
	序号
	检查项目
	检查要求及标准
	重点责任部门

	1
	各单位安全责任体系建设情况
	贯彻落实国家和省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决策部署以及校园安全管理有关规定和要求，落实本单位安全主体责任，建立健全安全工作体制机制。
	各二级学院、
各部门

	2
	安全宣传教育工作情况
	积极开展各类安全专题教育，定期开展各类应急演练，安全教育效果良好。全面开展大学新生安全教育，积极参加大学生安全知识竞赛。
	各二级学院、各部门、学工处、保卫处

	3
	实验室及危化品安全
管理情况
	健全实验室安全管理责任体系，危化品安全管理及“江苏省危险化学品使用专项治理信息系统”填报，实验室危险废物收集处置，强化实验室安全教育，落实实验室安全准入制度。
	教务处、科研处、食品科学院、环境科学学院

	4
	校舍、公寓安全管理情况
	校舍墙体、内外墙皮、室内顶棚、外墙砖、楼梯扶手、学校围墙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到位，建筑物外悬挂物及室内悬挂物符合规范、安全牢固；学生公寓定期检查，安全教育、安全管理到位。
	国资处、学工处、后勤处

	5
	在建项目安全管理情况
	在建基本建设项目符合各项安全规范、各类检查台账清晰，安全责任明确，安全措施到位。
	基建处

	6
	食品安全及改造维修项目安全管理情况
	食堂安全管理制度完善，食品安全监管措施落实，维修改造项目落实安全监管措施。
	后勤处、保卫处及相关单位

	7
	校园安防设施建设情况
	持续改善学校安防条件，提升 物防技防建设水平，各类安防设施齐全，视频监控周界报警完善有效，学校安全防控体系健全。
	保卫处

	8
	消防、交通、治安等
日常安全管理情况
	健全消防安全管理制度，落实消防安全责任，落实消防、交通、治安等方面安全教育；消防控制室值班人员按规定配备并持证上岗，定期开展防火检查巡查，疏散通道畅通，配齐配足专业保安和安全管理人员，校园巡逻防控严密、交通秩序良好。
	各二级学院、保卫处、学工处、后勤处

	9
	反电信网络诈骗工作情况
	采取多种形式，利用各种渠 道，积极开展反电信网络诈骗宣传教育，制定工作反电信诈骗工作方案，提高防范电信网络诈骗能力，确保师生生命财产安全。
	各二级学院、学工处、保卫处、宣传部

	10
	反恐与禁毒工作情况
	加强毒品预防教育，积极开展禁毒宣传，织牢织密校园毒品防护网。落实校园反恐防范措施，各类反恐防暴设备器材配备齐全，应急预案科学，工作机制健全。
	各二级学院、保卫处、学工处

	11
	学生实习实训
安全管理情况
	强化实习实训学生安全教育，制定实习实训管理工作方案，督促指导实习实训单位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严格执行相关安全生产标准、健全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等。
	各二级学院、教务处

	12
	安全专项整治情况
	各单位深入学习宣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教育系统安全专项整治三年行动实施方案，聚焦本单位安全重点领域和突出问题，深入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有效防范化解安全风险。
	各二级学院、各部门

	13
	平安校园建设情况
	持续深化平安校园建设，全面增 强校园防范能力，不断提升平安校园建设水平。
	保卫处

	14
	学生非正常死亡情况
	近年来学生非正常死亡数量、 死亡原因，学校采取的工作措施等。
	学工处、相关学院

	15
	校园安全的其他情况
	疫情防控情况、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情况、师生意识形态管理情况、防范抵御宗教和外来敌对势力渗透等管理情况
	学工处、保卫处、宣传部



